
 

证券代码：002067            证券简称：景兴纸业            公告编号：临 2007-069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平湖热电厂进行互保事项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互保情况概述：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景兴纸业”）拟与平湖热

电厂签署互保协议，在协议有效期内为双方向银行借款提供担保，互保总额为不

超过 10，000 万元人民币，协议有效期为 1年。 

 

二、互保对象基本情况： 

平湖热电厂成立于1995年，注册地址及主要经营地位于浙江省平湖市景兴工

业园区，注册资本为8446.27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王慰。其主营业务为供电、

供汽；劳务服务、安装等，主要产品为电力与蒸汽，目前的发电能力为1.5亿千

瓦每年，供热量110万吨，为本公司生产所用蒸汽的供应商。2006年12月31日，

平湖热电厂经审计的总资产37,776.36万元，净资产15,028.15万元，资产负债率

为60.22%，2006年度实现净利润2,806.60万元。截止2007年10月31日的平湖热电

厂未经审计的总资产50,962.82万元，净资产20,510.22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59.75%，2007年1月至10月实现的净利润1,482.07万元。 

 

三、互保协议主要内容： 

1、互保金额： 

在互保有效期内公司与平湖热电厂相互提供总金额为 10,000 万元人民币的

银行借款的担保，双方同意,上述相互提供担保的总额可循环使用,即提供担保后

即自总金额中扣除相应的额度,贷款归还后额度即行恢复。 

2、借款类型： 



 

双方同意, 双方相互提供担保的银行借款仅限于甲方或乙方作为借款人, 

在中国境内依法成立的商业银行为贷款人的银行借款, 借款类型和借款期限不

限。 

3、反担保： 

双方同意, 在对方提供担保时, 被担保方将向担保方提供相关必要的反担

保措施以保护担保方的利益。 

4、违约责任: 

双方同意,任何一方未能按期归还本协议另一方提供担保的银行借款导致提

供担保方承担担保责任归还借款情况的, 借款方应当按照提供担保指定的方式

和时间将提供担保方承担担保责任而归还的款项归还予提供担保方, 并按照提

供担保方承担担保责任而支付款项的 20%支付赔偿金。提供担保方有权在该等情

况下要求借款方对由提供担保方提供的其他担保提供适当的且令提供担保方满

意的反担保。 

5、互保协议有效期: 

互保协议有效期为自本协议生效日起的 12 个月。 

 

四、互保目的和风险评估 

由于公司所处行业为资金密集型行业，随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所募集资金和

自筹资金投资建设的年产 45 万吨牛皮箱板纸项目的投产，公司规模得到了快速

扩张，同时也造成了公司资金面的紧张和不足。因此，从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出发，

有必要与具有一定实力的公司建立起相互提供信用担保的长期合作关系，有利于

景兴纸业巩固并提高其现有的融资能力。 

平湖热电厂作为平湖市支柱工业企业，自成立以来经营情况稳定，资产质量

良好。该公司也是本公司生产所用蒸汽的供应商。基于平湖热电厂稳定经营情况

和赢利能力，公司董事会认为其具有实际债务偿还能力，不会对景兴纸业在担保

期内的财务状况产生不良影响。 

 

五、独立董事发表意见的情况： 



 

公司就担保事宜事先征求了公司独立董事的意见，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

与平湖热电厂建立互保关系，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正常需求，有利于

景兴纸业巩固并提高其现有的融资能力。平湖热电厂目前经营情况稳定，资产质

量良好，因此平湖热电厂具有实际债务承担能力。 

当互保合同生效后，公司按协议实际履行担保义务时,公司董事会及经营层 

应密切关注被担保方有关借款使用情况及经营状况,以便及时采取措施防范风险。 

 

六、保荐机构的审核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景兴纸业的保荐人，在认真查阅了景兴纸业

与平湖热电厂之间的互保协议和平湖热电厂 2006 年 12 月份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认为上述互保行为不会对景兴纸业在担保期内的财务状况产生不良影响，且有利

于景兴纸业巩固并提高其现有的融资能力。互保事项未违反景兴纸业的公司章

程，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等

规定的要求。该互保事项尚需景兴纸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为止，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担保总额为 91,932.97 万元、公司对

控股子公司为 74,732.97 万元，上述担保数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2006.12.31）的比例分别为：138.66%，112.72%。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八、公司将根据本互保协议生效后的实际履行具体情况作持续披露。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平湖热电厂截止2006年12月31日经审计财务报表,2007年10月30日财务报表

（未经审计）。 

 

特此公告。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00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